
山亭区自然资源局2023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单

序号 部  门 权责清单事项 抽查事项 抽查内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

1 区自然资源局 对土地复垦活动的检查
对单独选址项目土地复垦
活动的检查

对单独选址项目土地复垦活动的检查
单独选址项目建设单
位

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5%，每年抽查1次

市、县级自然
资源部门

《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》（2019年7月修正）
第四十四条

2 区自然资源局
对风景名胜区的规划实施
情况、资源保护状况进行
监督检查和评估

对风景名胜区的规划实施
情况、资源保护状况进行
监督检查和评估

对风景名胜区的规划实施情况、资源保护状况进行监
督检查和评估

全区行政区域内风景
名胜区

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核查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本行政区域内省级风
景名胜区数量的
10%，每年抽查1次

市、县级自然
资源部门

《山东省风景名胜区条例》(2017年8月1日起施
行)第四十三条

3 区自然资源局
矿产资源勘查、开采的监
督管理

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监督管
理

矿业权人年度开采信息公示情况 矿山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

由市、县级自
然资源主管部
门采取组织专
家现场检查或
委托有关专业
机构等方式开
展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本级行政区域内矿山
总数的10%，每年抽
查1次

市、县级自然
资源部门

1.《矿产资源法》第十一条
2.《山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>办法
》第四条
3.《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办法（试行）》
第五条

4 区自然资源局
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
恢复义务情况的监督检查

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
复垦义务履行情况

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履行情况的监督检
查

矿山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5%，每年抽查1次

市、县级自然
资源部门

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》第二十二条

5 区自然资源局 古生物化石收藏单位监督 古生物化石收藏单位监督 古生物化石的收藏管理情况
山亭区行政区域内收
藏单位

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

全年抽查比例不少于
本行政区域内化石收
藏单位总数的20%，
每年抽查1次

市、县级自然
资源部门

《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》第二十条

6 区自然资源局

对地图编制、出版、展示
、登载、生产、销售、进
口、出口等活动的监督检
查

对地图编制、出版、展示
、登载、生产、销售、进
口、出口等活动的监督检
查

对地图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
上一年度的地图审核
通过件

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核查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20%，每年抽查1次

市、县级自然
资源部门

《地图管理条例》(2015年11月国务院第664号
令)第四十二条

7 区自然资源局
对城乡规划的实施情况进
行监督检查

对建设单位或个人是否依
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证及是否按建设工程规划
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
行政检查

建设工程许可是否①依据相关详细规划和规划建设条
件核发，核发程序是否依法依据②是否进行规划验
线，查验结果是否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内容一致③是
否进行规划核实验收，验收结果是否与规划许可内容
一致④规划许可内容发生变更的，是否依据法定程序
进行变更

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
许可证》开工建设的
在建工程项目

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核查
每年抽查不低于5%，
1次/年

市、县级自然
资源部门

1.《城乡规划法》（2017年10月通过，2019年4
月第二次修订）
2.《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（2012年8月通过）


